缓   考   申   请   表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缓考课程
	（填写教务系统中该门课程的完整代码+名称，错写本申请作废）
	任课教师
	（填错教师姓名，本申请作废）

	此课程预计考试时间：（如2025年6月10日下午3：00-5：00）

	缓考原因：



	辅导员意见： 



	学院（部）意见：

	教务处意见：

	备注：


说明：

1.该表一式两份，2.缓考课程一栏必须填写课程全称且只填写一门课程；

3.必须在考试前申请；4.缓考通知单由申请人填写，经教务处审批后送达任课教师；

5.实验、实训等课程不能申请缓考。

缓    考    通    知    单

                  老师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            同学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因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缓考，现同意其缓考，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